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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应重视
提升儿童福利服务的供给能力

◆  邓 锁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略行动的深入推进，农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贫困人口数量显著减

少，但未来两年的脱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党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强调应继续加大扶贫攻坚力度，

坚持大扶贫的工作格局，尤其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和特殊贫困人群，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

着重提高脱贫的质量与可持续性。相对于成年人来说，贫困对于儿童的成长发展有更消极的影响。

面向贫困儿童及其家庭的脱贫举措对于打破贫困代际传递、促进可持续反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在脱贫攻坚的总体部署下，民政部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加强困境儿童保障，积极推动社会

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贫困地区儿童关爱保护。过去一年，我国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强化。

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民政部成立儿童福利司，这被认为是儿童福利制度发展的里程碑，有助

于解决儿童福利相关职能的碎片化问题，提升儿童福利服务的治理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儿童

福利服务的范畴和工作体系也得到加强，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体系有了较快发展。儿童福利朝向

适度普惠型制度发展的进程是儿童脱贫的重要保障基础，但毋庸讳言，我国儿童福利的制度建

设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尤其在农村人口流动和家庭变迁的背景下，迫切需要提升儿童福利服务

的供给能力，以更好促进儿童及其家庭的脱贫发展。

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凸显了政府对于贫困问题复杂性的深刻认识。贫困不仅仅意味收入的

缺失，更大程度上体现了脆弱人群对于疾病、灾害、教育等外部风险的应对不足以及社会保障

与社会服务的可及性障碍。在农村家庭形态变迁背景下，传统的照顾共同体功能日益弱化或消失，

照顾关系结构更加单一化，照顾负担几乎全部下沉到家庭。儿童是最为脆弱的群体，儿童抚育

不仅需要经济支持，更需要来自家庭及社会的关爱、照顾与保护，困境儿童所面临的生存发展

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家庭照顾的功能不足与风险，社会和国家应承担更多的责任，提供

更多的儿童福利和服务供给。

在脱贫攻坚的背景下，儿童福利服务的供给须首先回应儿童的基本福利需求，使其获得稳

定的生活保障，还应当致力于通过更加积极的介入，为儿童的生存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系统性支持。

因而儿童福利服务需要进一步强化政策、机制和服务水平等不同层面的供给能力提升。在政策

层面，应更加优化儿童福利的政策供给，包括扩大困境儿童的分类保障范畴，加大儿童大病救

助的支持力度，以切实减轻儿童家庭照顾的压力。同时，还可以创新儿童福利服务的供给形式，

为儿童发展提供具有未来取向的社会保护，如通过将现金转移支付与实物供给形式进行优化组

合，加强福利政策供给对于儿童及其家庭发展的激励作用。在供给机制层面，应大力促进儿童

福利服务的多元主体参与，尤其是有效整合政府、社会组织、志愿团体等不同主体力量与资源，

以回应儿童及其家庭多元、差异化的需求，强化支持性的儿童社会照顾系统。在服务实践层面，

则应着力提升儿童福利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加强儿童福利服务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如通过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牵手计划”推动东西部社会组织在儿童服务领域的专业协作，通过社会工作

教育对口扶贫发展一批示范性的儿童社会服务项目等。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表明，积极的儿童福利政策和社会服务能够有效降低贫困，促

进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发展。儿童福利服务供给能力的提升助力于脱贫攻坚行动的整体目标实现，

也是农村人口流动与家庭变迁背景下加强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内在要求，儿童福利服务的供给

还需要更加有力的制度与专业力量支持。� （作者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